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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城市土地资源配置的制度变迁 

经济体制是国民经济的组织形式、机构和管理 

方法的总称，从资源经济学的角度讲，它也是经济社 

会中经济资源分配的方式 ，因此在现实经济世界．根 

据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同经济体制可分为完全集 

中计划经济、完全市场经济、混合经济三种类型。由 

于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到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渐进过程，因此提供了 

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制度分析的良好素材。 

我国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伴随着整个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进行，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 

的过程，整个创新过程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建立城市 

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二是建立城市土地商品化的流 

转制度；三是建立城市土地收益分配及投入制度。 

整个过程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是密 

切相关的，如表所示： 

日 期 目 标 模 式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规定“凡征用之地，产权属于国謇．晴地单位不需要时，应交还国家，不弭转 1953
，单 

让 ，土地 无偿 使 用，计划调拔 

980年 应计 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 。中外合营企业，不论新征土地，还是利 原有企业的场地都 

l982年
让 土 

人民共和酰 郴  呻 规定：“任何组识蚺 个人 贴  蛐 蚺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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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目 标 模 式 

1988 七届全国人大一次套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删去宪法中有关不得出租土地的规定改为 

4月 12日 “土地的使 用权 可以依熙 击律 的规定转让” 

1988年9月 国务院发布《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吾倒》．规定土地使用费改征土地使用税 

国务院发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蒂例》，对土地使吊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终止 
1990年 5月 

以及划拔土地使 用权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可见，我国在土地使用制度设计上不是迅速而 

完全地打破旧的体制，而是在适当维持既得利益和 

建立新的制度之间作出一种均衡的选择，以减少制 

度安排过程中的社会阻力。因此，在制度安排上首 

先是在旧制度的“缝隙”中发展新的制度成份，搞重 

点试点改革，随着这种新的制度成份的发展，逐步改 

造旧制度，即是说，我国是一种渐进性的增量设计的 

制度安排，制度本身呈现出阶段性。 

二、我国城市土地资源配置的制度透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土地配置方式的基本特 

征是：行政划拨使用，无偿无限期使用；禁止土地使 

用权的转让。土地无偿使用，对使用者无压力，不构 

成负担，土地使用者不会特别珍惜土地。各土地使 

用者都有 自身的利益，土地与其他生产要素在经济 

上又常常可以相互替代，多用地、用好地能够带来相 

应的收入或便利，或者节省费用开支，因此，使用者 

总是想方设法多占土地、占好地。土地不准买卖、出 

租．土地使用者不能从土地流转中得到任何好处，因 

此宁可荒芜也不愿转给他人使用，造成土地资源的 

极大浪费。缺乏有效的土地流转和调整土地用途机 

制，往往造成土地不合理配置，影响其利用效率的提 

高。土地占有不均．又造成土地使用者的利益不均 

等．企业的生产效益得不到正确的评价，而土地利用 

缺乏效率，最终又会影响城市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 

制约城市经济的发展。此外，土地行政划拨，不仅手 

续繁琐、时间耗费，而且容易滋生拉关系，请客送礼 

等不正之风，导致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发生。因此 

构成了整个土地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缺失和缺陷。 

体制改革，制度安排有序进行，形成了新的土地 

使用制度格局：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即国家以土地 

所有者的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与土地 

使用者，并由后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即土地使用者将取白国家 

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再转移．其转让方式有出售、交 

换、赠与等。若未按土地出让合同规定期限和条件 

投资开发、利用土地，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土地使 

用权的出租，即土地使用者作为出租人，将土地使用 

权随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租赁给承租人使用， 

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如未按土地出让合同 

规定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土地其使用权不得 

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我国目前法律规定只有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准许抵押。土地使用权的终 

止，土地使用权出让期满，或续期期满，由国家收回， 

其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所有权也由国家无偿取 

得，土地使用者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无偿取得土地 

使用权，但规定相当严格。 

新的土地使用制度尚有诸多不足，操作困难，理 

论和实践更有待完善，如原行政划拨土地方式是否 

保留，如果保留须对其适用对象，划拨程序及所划拨 

土地利用方式作出更明确、更严密的规定。征收土 

地使用费和土地使用税以及征收形式选择，还有土 

地使用费构成、土地税税种设置和税费征收形式及 

征收主体界定等。对于原先已经无偿划拨给各使用 

单位使用的土地，如何将它们纳入新的土地使用制 

度中等等。 

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制度变迁．也就是制度的替 

代转换和交易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由于制度变 

迁的渐进性决定了目前我国土地资源配置制度具有 

阶段性，阶段性的制度总是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 

制度存在差距，而建立土地市场又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中市场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样就使 

得土地资源配置的制度变迁成为一种常态的东西。 

制度在变迁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就是说制度 

的效应会随着制度的实施而递增，呈现自我强化的 

机制，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弊端会依赖这种路径而强 

化，因此，创新制度成为必然。我国土地资源配置的 

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即制度供给表现为政府主 

导性的供给，从理论上讲，制度安排应是获取集体行 

动收益的手段，应当符合“团体理性”。一部分人为 

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积极进行制度创新 ，当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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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意识到这种制度创新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 

本时，分散的个人行为就汇集成集体行动，进行制度 

创新并给集体带来好处。但是制度本身是一种公共 

产品．在享用上不具有排它性，人人都可以“搭便 

车”，使得一部分人的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大打折扣， 

特别是在中国，政府行政权力的惯性较强，手中掌握 

了众多的经济资源，使个人的制度创新动力在政府 

的制度供给面前不堪一击，同时土地又是一种极为 

重要的经济资源，政府的控制行为极端明显。一方 

面是因为人们对未来预期不甚关心．制度创新的积 

极性不高。另一方面是，政府如果要满足进行制度 

创新的人的愿望，限于法律环境等方面的因素，付出 

成本相当高，不如由政府强制性地供给某一制度，而 

会使其成本低于自愿安排下的成本 

三、我国城市土地资源配置的制度供给思考 

(一)完善政府监管职能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所有权和管理权国 

家所有，土地使用必须服从公共利益的需要 ，土地作 

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交易，但作为商品流通的是使 

用权而非所有权。一切随意降低地价．延长使用期 

限的行为，都是侵犯所有权；土地集中管理，不能逐 

级下放，咀确保国家宏观调控和国家作为所有者的 

权益．土地管理要为城市政府调控经济，调整产业结 

构服务。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土地使用计划要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 

完善土地市场监督机制。 

(= )健全 土地 市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使用权进人市 

场交易，使土地资产价值通过市场显化出来，国家作 

为所有者将土地使用权进行有偿出让，这是房地产 

的一级市场，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完全是政府行为，应 

由国家垄断，国家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供应渠 

道，出让价格，土地用途和实行权属登记。土地使用 

权出让的招标、拍卖、协议都是有偿出让，以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协议出让的价格不能低于国家规定 

的最低价，用途和价格公平，土地使用权出让后的转 

让，必须进入市场且由国家严格管理，禁止黑市交 

易，打击土地交易中的违法行为，在土地市场的培育 

发展中，要加强土地使用权交易台同管理，健全土地 

登记、统计制度，建立基准地价和标定地价公布制 

度．交易价格申报制度，链全土地市场中介服务体 

系。 

(三)规范土地经营者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需严格限制土地经营者资 

格，严禁个人及无资格法人单位从事土地经营．禁止 
一 切违法炒买炒卖土地行为。 

(四)推行土地有偿使用和收益国有 

目前，有偿使用土地仅占全部土地供应总量的 

10％，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方式还带有浓郁的行政色 

彩，因此要加快立法力度，除法律规定可以行政划拨 

的土地外，其他用地一律实行有偿出让。土地使用 

权的出让收益属于国家，土地使用权转让，依法缴纳 

税费后 ，收益属于原使用者。对于国有土地收益一 

定要明确为国家所有，属于资产性质，应由财政专 

管．专款专用。 

(五)盘活企事业单住土地资产 

国有企事业单位占用的土地，绝大多数都是以 

划拨方式取得的，在城市中的位置也相当不错。因 

此，应以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旧城改造为契机，充分 

利用土地优势，通过调整，显化土地价值，发挥土地 

级差效益，合理配置资源，进而搞活国有经济。 

(六)严格外商用土地管理 

外商合资企业征用土地，必须按国家规定，办理 

土地出让手续，依法缴纳土地出让金或租金，对土地 

用途，年限严格照章办理，不能随意突破。对于境外 

资金投资我国房地产业，也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完善 

法制 ，政策要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土地保 

护，有利于土地的合理利用。 

参考文献 

[1]樊纲 渐进政革的政治经井学分析[M] 上海：上海远东 

出版社 ．1996． 

[2]郑志晓 ．土地经济[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央忠良．资源经济学[M_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http://www.cqvip.com

